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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391

证券简称：成发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4-023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案件所处阶段：仲裁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航工业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航哈轴” ）是仲裁案件的申请人、反仲裁申请的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中航哈轴仲裁请求索赔金额人民币5,159,200.91元；被申请人黑龙江省七建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省七建公司” ）反仲裁请求索赔金额人民币12,792,237.82元。

由于此仲裁案件仍在仲裁过程中（现正进行工程造价鉴定），裁决结果尚不确定，暂时无法预

测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公司日前获悉，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航哈轴涉及仲裁事项，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申请的基本情况

申请人：中航工业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

住所地：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兴业路（原南京路）2号

委托代理人：岳晓峰，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律师

提出申请时间：2013年9月17日

被申请人：黑龙江省七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109号

委托代理人：袁琳，黑龙江法点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件受理机构及所在地：哈尔滨仲裁委员会，哈尔滨市香坊区民航路3号

案件受理时间：2013年9月18日

二、仲裁的案件事实、请求、答辩、反诉或反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2010年4月，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四家公司与哈尔滨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哈轴制造” ）签订了《合资设立中航哈尔滨轴承有限公司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合资协

议》）。 根据《合资协议》，哈轴制造以经评估的实物资产作价作为对中航哈轴的出资，其中包含哈轴制

造位于哈尔滨呼兰利民开发区的于2008年7月29日开工建设的新厂区项目。

2010年5月，中航哈轴注册成立，同年7月正式投入运营。 为保证上述哈轴制造作为出资投入中航哈

轴的在建工程的连续性，经过哈轴制造（原发包人）、中航哈轴（新发包人）和省七建公司（承包人）三

方协商同意，于2010年8月12日签订了哈轴新厂区（一期）特大型厂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变更协议，约定

由中航哈轴概括承受原发包人既有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

后期，由于中航哈轴与省七建公司在进行此项工程竣工结算时就工程工期延误责任、工程价款结算

金额等方面发生争议，双方久谈未决，且省七建公司迟迟不向中航哈轴交付工程并撤场，导致无法满足

中航哈轴厂房使用需求，严重影响了中航哈轴搬迁进度，因此，2013年9月17日，中航哈轴根据合同约定

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此向哈尔滨市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仲裁请求包括：

(一) 请求省七建公司立即将已竣工工程交付中航哈轴并撤离施工现场， 同时将全部工程内业资料

交付中航哈轴。

(二) 请求省七建公司给付误期赔偿费用人民币1,419,362.77元。

(三) 请求省七建公司赔偿房屋租金损失人民币3,452,890.36元、 对第三方施工单位违约损失286,

947.78元。

(四) 请求省七建公司承担本案仲裁等全部费用。

省七建公司辩称，中航哈轴要求给付延期损失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工期延误系因中航哈轴单位合并

重组及图纸的设计变更，且中航哈轴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预付款及进度款；中航哈轴要求赔偿房屋租金

及第三方施工单位违约损失无事实依据，应依法驳回。

此外，省七建公司提出仲裁反请求，包括：

(一) 请求裁决中航哈轴支付工程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合计数额人民币12,792,237.82元，具体

如下：

序号 索赔项目 金额

（

元

）

备注

1

合同内欠款

3,812,226.94

2

设计变更及现场签证

3,691,553.27

3

停工损失

2,323,494.02

4

水暖工程

124,736.56

5

电气工程

96,379.53

6 2011

年越冬维护

100,666.50

7

利息

2,643,181.00

利息计算至

2013

年

10

月

，

按银行月贷款利

率

0.83%

计算

。

合计

12,792,237.82

利息计算明细

序号 项目 本金 月数 利息

（

元

）

备注

1

预付款

7,096,813.87 14 824,649.80

开工日期

2008.09.12

实际给付日期

2009.11.11

2

欠款数额

5,312,226.94 4 176,365.90 2012.04.11-2012.08.22

期间

3

欠款数额

3,812,226.94 14 442,980.80 2012.08.23-2013.10.23

期间

4

设计变更等

4,013,335.86 36 1,199,185.00 2010.10.28-2013.10.28

期间

合计

2,643,181.00

(二) 仲裁费及仲裁期间支出的合理费用由中航哈轴承担。

三、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仲裁案件仍在仲裁过程中，裁决结果尚不确定，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预测。 省

七建公司已于2013年11月将本案件诉争工程交付给中航哈轴并撤离施工现场。

本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成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7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

127001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

2014-043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之股权交割完成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4年4月18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了《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信集团” ）和北

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向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下称“中信泰富” ，香港联交所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67）转让其所持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前身为“中国中信股

份有限公司” ）100%股份（下称“本次交易” ），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4年8月25日，公司接到中信集团通知，本次交易已于2014年8月25日完成

交割。 具体请参见中信泰富于2014年8月25日刊发于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

//www.hkexnews.hk）的公告。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信集团

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对比如下：

交割前 交割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不变，仍为中信集团。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099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转债代码：

127001

转债简称：海直转债

编号：

2014-044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可转债转股致控股股东中国中海直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降低

5%

以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641号）核准，2012年12月19日中信海洋直升机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公开发行人民币（下同）650,000,000元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并于2013年1月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海直转债” 于2013年6月19日进入转股

期。 有关事宜见2013年6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海直转债” 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自2006年6月5日起至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海直有限公司（下称“中海直” ）

持有公司国有法人股239,572,064股。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其持股比例由2006年6月

5日占公司总股本513,600,000股的46.65%降至2014年8月25日收盘后公司总股

本575,316,830股的41.64%，持股比例被动降低5.01%。

截至2014年8月25日收盘，公司“海直转债” 尚有215,340,400元在挂牌交易，

已累计转为公司A股股份61,716,830股。 因转股公司总股本由513,600,000股增

至575,316,830股。 中海直持有公司股份239,572,064股，占未转股前公司总股本

的46.65%，截至2014年8月25日收盘后中海直持有公司股份仍为239,572,064股，

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41.64%，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4[049]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老龄干散货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近日出售1艘4.20万载重吨老龄干散货船

● 买方江门市中新拆船钢铁有限公司为独立第三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预计产生1,336万元营业外支出，不影响本公司持续经营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的《关于老龄干散货船综合处置方案的议案》，本公司下属境外单船公司与独立第三方江

门市中新拆船钢铁有限公司（下称“江门中新拆船” ）签订了出售1艘4.20万载重吨老龄干

散货船的协议，并于8月25日完成交船。 基本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近日， 本公司下属境外单船公司与独立第三方江门中新拆船签订了出售1艘4.20万载

重吨老龄干散货船的协议，协议总价折合人民币约1,187万元；江门中新拆船与本公司无

关联关系，此项交易未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江门中新拆船成立于1993年9月22日，注册地为广东省江门市，公司位于江门市新会

区古井镇长乐村， 注册资本14,580,740元人民币。 公司主营业务为购销及拆解加工废旧

船、销售拆船物资和设备（凭有效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经营）；提供船舶买卖中介服务；

码头设施经营、在港内从事货物装卸、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凭有效的《港口经营许可

证》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加工：五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出售的老龄干散货船为Pacific� Pioneer� (“明锋” 轮)。 “明锋” 轮载重吨为41,

971吨，总吨23,274，由日本大岛船厂于1992年1月建造完工，目前船龄已超过22岁。

2.该干散货船采取直线法提取折旧，折旧年限25年，剩余折旧年限约2.5年。 截至2014

年8月31日，其帐面资产净值约人民币2,393万元。

3.该干散货船未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权利负担；也无涉及该船

舶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价原则及定价

本次向江门中新拆船出售 “明锋”轮，买卖双方基于市场原则，参考资产评估结果，经

友好协商，约定协议总价折合人民币约1,187万元。

2.船款支付

船款以美元现金方式支付。 江门中新拆船已支付全额购船款。

3.船舶交付

协议约定的船舶交付期为2014年8月22日至2014年9月25日， 该船已于2014年8月25

日完成交船。

五、本次出售船舶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明锋”轮目前船龄已超过22岁，属老龄干散货船，船型偏老、市场竞争力较差、维修保

养成本较高。 经本公司慎重研究，为进一步优化干散货船队结构，减少经营亏损，决定出售

拆解该轮。

本次出售资产预计会给公司带来约人民币1,336万元营业外支出。

公司于2013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建12艘

大灵便型干散货船的议案》， 会议批准了公司 《干散货船队发展规划及其可行性研究报

告》，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伺机实施购建12艘大灵便型（6.1~6.4万载重吨级）干散货船的计

划。 2013年9月至12月本公司陆续签署12艘节能环保型干散货船订单 （详情请见本公司

2013[029]号和2013[033]号公告），预计交船期分布在2015年三季度至2016年二季度期

间。 出售拆解部分老龄干散货船预计会导致短期内公司自有散货船队运力有所减少，但公

司可通过适时租入干散货船舶补充散货船队运力，拆售老龄干散货船不会影响本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干散货船 “明锋”轮出售协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4-060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北京汽车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向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

● 投资金额：增资1.4亿元人民币

一、增资概述

（一）增资基本情况

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汽财务公司）拟扩展其注册资本金至15亿元。 福田汽车

按对其14%的原有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1.4亿元人民币。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年8月8日，本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增资北京汽

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6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且关联董事应该回避表

决。

公司6名独立董事及董事会投资管理委员会及其顾问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发表了同意意见。

本公司共有董事17名，其中于仲福董事委托余东华董事对本议案代为投票。 截止2014年8月26日，

共收到有效表决票11张，董事会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北京汽车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决议如下：

1、同意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增资额1.4亿元人民

币；

2、授权经理部门办理相关事宜。

关联董事徐和谊、张夕勇、李学军、尚元贤、张建勇、于仲福回避表决。

（三）此投资属于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关联关系：北汽财务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控制的法人，且本公司监

事杨巩社担任该公司董事，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

定，该事项为关联交易。

二、北汽财务公司的基本情况

北汽财务公司是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6%的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北汽财务公司14%的

股份。 该公司现有注册资本5亿元， 法定代表人为马传骐；2012年、2013年营业收入分别为1.58亿元、

3.61亿元，净利润分别为0.5亿元、1.4亿元，净资产分别为5.5亿元、6.8亿元。

三、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北汽财务公司本次拟增资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 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金由目前的5亿元人民币增

至15亿元人民币。

福田汽车按14%的原出资比例，本次认缴注册资本金1.4亿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后，福田汽车持有其股权比例不变。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1、 本公司可以以收取分红和获得便利贷款政策的方式获取北汽财务公司富余资本投资的最大化

收益。

2、北汽财务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可开展多品种的融资业务，且业务涉及的融资渠道可以不断

创新。 作为参股方，本公司可以利用较低的财务成本满足本公司的资金需求，更好地发挥公司在国内外

市场的竞争优势，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及品牌形象。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报备文件：

1、董事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2014

—

06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北京汽车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4年8月8日，本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增资北京汽

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公司共有监事7名，截止2014年8月26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5张。 监事会以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北京汽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关联监事尹维劼、杨巩社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报备文件：

1、监事会决议。

股票简称：梅雁吉祥 证券编码：

600868

编号：

2014-023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并提请公

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参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修订）》的相关要求，本次《公司章

程》修改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章程第五条 公司住所修改为“梅州市梅县区” 。

二、原第十九条，根据指引删除了原有的“其中发起人持有240,668,383股，其他内资

股股东持有1,657,480,296股” 的内容。 修改为：第十九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1,

898,148,679股。

三、公司章程第七十八条，根据指引要求增加了如下内容：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征集股

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

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四、第八十条，明确了股东大会应提供网络投票。 修改为：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五、第一百条 对照章程指引，删除了原有的“独立董事连续3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

议的，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的内容。 修改为：董事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

不委托其他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董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予以撤换。

六、根据章程指引，将原章程中第一百零条至一百一十三条关于独立董事职责的内容

缩简成一条，修改为：第一百零五条 公司设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人数不少于董事会成员

（含独立董事）的三分之一。 独立董事应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执行。

其余条款的编号顺廷。

七、删除了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五条 “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在董事会成员中所占比例不得超过三分之一”的内容。

八、删除了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六条第（十六）款“发现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

占上市公司资产的应采取制止侵占措施，直至采取“占用即冻结”的方法，对占用者所持股

份申请司法冻结”的内容。

九、删除了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至一百二十二条“关于董事会审议对外担保” 的事

项。

十、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三条及一百二十五条，未提及副董事长，根据指引分别修改

为：

第一百一十二条董事会设董事长1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

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一十四条 公司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副董事长履行职

务；如公司未设副董事长职务，或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

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十一、根据指引要求增加了副经理的任免程序、副经理与经理的关系，并可以规定副经

理的职权。 内容为：

第一百二十五条公司设经理1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需要设立

3-5名副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四条 公司副经理由经理提名，董事会选任或罢免。副经理协助经理处理公

司经营事务，对经理负责。

十二、简化了原章程董事会秘书章节，缩简为：

第一百三十五条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

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董事会秘书应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的有关规定。

十三、关于监事会副主席内容的修改，修改后的内容为：

第一百四十五条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9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1人，可以设副主

席。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公

司未设监事会副主席，或者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

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十四、根据指引要求，明确了信息披露的网站。 修改后的内容为：

第一百七十二条公司指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等

媒体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公司章程（2014年修订版）》包含了上述修改内容，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708

股票简称：大冶特钢 编号：

2014-024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就本公司于2014年3月28日发布的有关本公司董事会公告所载，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称“中信集团” ）和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向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以下称“中信泰

富” ，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67）转让其所持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后名称为：中

国中信有限公司）100%股份（以下称“本次交易” ）相关进展公告如下：

1、2014年8月25日， 本公司接到中信集团通知，本次交易已于2014年8月25日完成交割。 具体请

参见中信泰富于2014年8月25日刊发于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www.hkexnews.hk）的公告。

2、公司与实际控制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于2014年3月28日变更前的产权控制图：（附后）

于2014年8月25日变更后的产权控制图：（附后）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变，仍然为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变，

仍为中信集团。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716

证券简称：南方食品 公告编号：

2014-059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总数为165,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7%。

2、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14年9月2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2006年9月30日，广西南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前名称）公告了《广西南

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为：大股东广西

南方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投资” ）以注入现金和送股的方式实施股改

对价安排，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不含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广西黑五类容县容州

宾馆有限责任公司）仅以送股的方式实施股改对价安排，以获得所持有非流通股份

的上市流通权。 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如下：

1、 南方投资在本次股改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之前向本公司注入现金3,

700万元人民币，在股改实施阶段再以送股的方式执行给流通股股东共计1,577,059

股的股份。

2、南方投资注入现金增加了其他非流通股的权益，公司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不

含广西投资和容州宾馆）同意从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中按其持股比例合计向流

通股股东执行8,544,259股对价安排。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实施每10

股流通股送1股股份的对价安排， 即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共安排10,

121,318股的股改对价。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日期

2006年9月29日，本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006年9月29日，公司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经参加会议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并经参加会议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了《广西南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2006年11月27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承诺

事项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

股权

分置

改革

承诺

1

南方

投资

（

黑五

类集

团

）

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股

权登记日前

，

将

3,700

万元人民币现

金汇入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

在股 权分 置改 革相 关股 东 大 会 召 开

前

，

南方投资已将

3,700

万元现金汇入

公司

0905012090050356

号资金账户

，

并

经会计师验资证明

。

该承诺已履行完

毕

。

2

在股改实施阶段以送股的方式执行

给流通股股东

1,577,059

股

。

南方投资以送股方式向流通股股东支

付了

1,577,059

股股份

。

该承诺已履行

完毕

。

3

对截止本次股改方案实施日未明确

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安排的非流

通股股东

，

由南方投资代为垫付股

改对价

。

南方投资已为截止股改方案实施日未

明确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的非流通

股股东垫付了股改对价

。

该承诺已履

行完毕

。

4

南方投资于

2006

年

6

月与 广西 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西投资

集团

”）

就南方投资收购广西投资集

团所 持 有 公 司

26,138,289

股 股 权 签

署了

《

股权转让协议

》，

转让后由南

方投资执行广西投资集团应执行的

股改对价安排

。

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

同意广西投资

集团将其持有公司国有法人股

24,322,

636

股和定向法人股

1,815,653

（

合计

26,

138,289

股

）

转让给南方投资

。

南方投资

已全部执行应广西投资集团应执行的

股改对价安排

。

该承诺已履行完毕

。

5

南方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24.21%

的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

，

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为公司总股本

10%

的股份

限售期为

24

个月

，

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为公司总股本

5%

的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

。

2006

年

11

月

27

日开始履行限售锁定义

务

，

相应股份限售锁定义务已分别于

2009

年

12

月

18

日

、

2009

年

4

月

3

日和

2007

年

12

月

21

日履行完毕

。

6

徐杰

遵守国家法律

、

法规及交易所的规

定

，

持有公司的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

月

。

2006

年

11

月

27

日开始履行限售锁定义

务

，

目前尚锁定限售

。

注：1、2010年8月经工商部门核准，南方投资的公司名称变更为“广西黑五类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1年1月经工商部门核准， 该公司通过吸收合并方式合并广西

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且其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为“黑五类集团” ）。 吸收合并后的黑五类集团承担南方投资的权

利和义务，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比例和股份性质保持不变，同时对于南方投资在

本公司股改中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继续履行，即黑五类集团承诺：对于截止公司股改

方案实施日未明确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 由黑五类集团代为

垫付，但该等非流通股股东在办理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时，应偿还黑五类集

团代为垫付的股份，并事先取得黑五类集团的书面同意。

2、经核查，在限售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未发生委托他人管理及本公司回购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4年9月2日。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总数为：165,3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7%。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 通 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1

黑五类集团

59,530 59,530 0.079% 0.035% 0.024% 0

2

徐杰

105,830 105,830 0.141% 0.062% 0.043% 0

合 计

165,360 165,360 0.22% 0.097% 0.067% 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

数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4,901,748 30.45% -165,360 74,736,388 30.38%

1

、

国家持股

2

、

国有法人持股

3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48,294,720 19.63% -59,530 48,235,190 19.61%

4

、

境内自然人持股

26,605,830 10.82% -105,830 26,500,000 10.77%

5

、

境外法人持股

6

、

境外自然人持股

7

、

内部职工股

8

、

高管股份

1,198 0.00% 1,198 0.00%

9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74,901,748 30.45% -165,360 74,736,388 30.38%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

、

人民币普通股

171,098,252 69.55% 165,360 171,263,612 69.62%

2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71,098,252 69.55% 165,360 171,263,612 69.62%

三

、

股份总数

246,000,000 100% 246,000,000 1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1、2007年12月21日第一次解除限售后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可上

市交易数

量

(

股

)

本次可上市交

易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剩余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1

南方投资

39,439,726 8,912,977 5.00% 30,526,749

2

广西黑五类容县容州宾馆有限

责任公司

8,715,629 8,715,629 4.89% 0

3

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4,673,471 4,673,471 2.62% 0

4

桂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500,102 2,500,102 1.40% 0

5

桂林市七星区七星汽车配件经

销部

21,166 21,166 0.01% 0

6

南宁民航综合服务总公司

105,830 105,830 0.06% 0

7

桂林五洲竹江贸易服务中心

21,166 21,166 0.01% 0

8

李秀清

85,723 85,723 0.05% 0

9

北海市安丰燃料发展有限公司

21,166 21,166 0.01% 0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林场开发

公司

211,661 211,661 0.12% 0

11

南宁市金汛有限责任公司

211,661 211,661 0.12% 0

12

裘凯平

215,893 215,893 0.12% 0

13

裘京海

143,930 143,930 0.08% 0

14

孔庆鈺

105,830 105,830 0.06% 0

15

广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211,661 211,661 0.12% 0

16

广西林业桂林木材工业公司

5,292 5,292 0.00% 0

17

桂林制药厂劳动服务公司

17,991 17,991 0.01% 0

18

李志争

587,36 58,736 0.03% 0

注：南方投资持有本公司39,439,726股的限售股份中，包括有10名在公司股改

方案实施日未明确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于2007年11月合计

偿还了南方投资代为垫付的725,368股股改对价股份。

2、2009年4月3日第二次解除限售后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

股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1

南方投资

31,431,005 6,284,773 15.50% 4.56% 3.53% 30,724,145

2

广西 名 特 优 果 品

公司

105,830 105,830 0.26% 0.77% 0.06% 0

3

桂林市开元鞋厂

10,583 10,583 0.03% 0.01% 0.01% 0

4

芦 雄

42,332 42,332 0.10% 0.03% 0.02% 0

5

李健生

126,996 126,996 0.31% 0.09% 0.07% 0

6

黄红梅

211,661 211,661 0.52% 0.15% 0.12% 0

7

黎泽荣

128,054 128,054 0.32% 0.09% 0.07% 0

8

陈立海

982,106 982,106 2.42% 0.71% 0.55% 0

合 计

33,038,567 7,892,335 19.47% 5.73% 4.43% 0

注：南方投资持有本公司31,431,005股限售股份中，包括有7名在公司股改方案

实施日未明确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于2009年3月合计偿还

了南方投资代为垫付的904,256股股改对价股份。

3、2009年12月18日第三次解除限售后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

（

股

）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

（

股

）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无限

售股份

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

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

（

股

）

1

南方投资

25,267,672 25,267,672 77.40% 17.35% 14.18% 25,146,232

2

王广森

194,728 194,728 0.60% 0.13% 0.11% 0

3

桂林市麦柯磁电

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21,166 21,166 0.06% 0.01% 0.01% 0

合 计

25,483,566 25,483,566 78.06% 17.49% 14.30% 25,146,232

注：南方投资持有本公司25,267,672股限售股份中，包括有2名在公司股改方案

实施日未明确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于2009年11月合计偿还

了南方投资代为垫付的121,440股股改对价股份。

4、2013年2月公司定向增发后股东持股变化

2013年2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公司向包括黑五类集团等共五名特定对象发行

股份合计67,740,462股， 本次定向增发实施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4,600万

股。 因前述定向增发实施，并向黑五类集团发行股份41,240,462�股，引起本次申请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定向增发实施前 定向增发实施后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比例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比例

1

黑五类集团

0

股

0.00% 41,240,462

股

16.76%

合计

0

股

0.00% 41,240,462

股

16.76%

注：（1）2011年1月， 南方投资吸收合并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合并

前），且其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黑五类集团），吸

收合并前南方投资持有本公司的股份由吸收合并后的黑五类集团持有。

（2）黑五类集团通过认购定向增发获得的股份限售期为36个月。

5、其他股东偿还股改代垫股份后股东持股变化

2014年1月， 截止公司2006年股改方案实施日未明确表示同意执行股改对价安

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徐杰向南方投资（现黑五类集团）偿还南方投资代其垫付的股改

对价股份59,530股， 引起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持限售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偿还股改对价前 偿还股改对价后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比例 持有限售股份数量 比例

1

黑五类集团

41,240,462

股

16.76% 41,299,992

股

16.79%

2

徐杰

165,360

股

0.07% 105,830

股

0.04%

合计

41,405,822

股

16.83% 41,405,822

股

16.83%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

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

（

股

）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

1 2007

年

12

月

20

日

18

名

26,239,885 14.72

2 2009

年

4

月

2

日

8

名

7,892,335 4.43

3 2009

年

12

月

18

日

3

名

25,483,566 14.30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核查结论性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交易所规则；

2、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第一大股东黑五类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33.24%），就出售公司（以

下简称“上市公司” ）解除限售股计划承诺如下：

1、黑五类集团无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股

份达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5%及以上的计划。

2、如果黑五类集团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上市公司解除限

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5%及以上的，黑五类集团将于

第一次减持的两个交易日前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情况。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

规担保情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行为。

4、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于2014年3月28日变更前的产权控制图

于2014年8月25日变更后的产权控制图


